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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根據特別授權認購可換股票據；及

(II) 有關建議收購事項之諒解備忘錄

之最新進展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日（「七月公告」）、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

八日（「八月公告」）、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十月公告」）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八日（「十二月公告」）之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採用詞彙與七月公

告、八月公告、十月公告及十二月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認購協議

誠如七月公告及十月公告所披露，本公司（作為發行人）與符先生（作為認購人）就

認購可換股票據訂立認購協議。根據認購協議及補充協議，達成認購協議項下先

決條件之截止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儘管現時截止日期已過，惟認

購協議之先決條件並無於截止日期或之前達成。

諒解備忘錄

誠如八月公告及十月公告所披露，本公司與符先生（控股股東）訂立諒解備忘錄，

內容有關本公司或其指定附屬公司建議收購目標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總購買

價為 600,000,000港元（「諒解備忘錄」）。根據諒解備忘錄，控股股東承諾，於獨家

期內，彼本身不會且促使其控制之人士或實體（包括目標公司）或彼等任何聯屬公

司或任何相關人士亦不會尋求、鼓勵、誘使、唆使或協助或資助有關任何替代交

易之任何建議，繼續討論、參與或繼續參與任何磋商或訂立有關替代交易之任何

協議或交易。根據就補充諒解備忘錄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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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獨家期之到期日期須延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本公告日期獨家期

已屆滿，惟諒解備忘錄訂約方於獨家期內仍未達成建議收購事項及正式協議之條

款。

由於訂立認購協議及諒解備忘錄距今已有一段頗長時間，且本公司於十二月公告

中公佈有意進行供股，儘管出現上文所述情況，本公司仍正積極與符先生洽談，

務求重新磋商符先生認購可換股票據及向符先生建議收購第三方支付業務之交易

條款。

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以公告形式向聯交所及公眾人士提供有關上述重

新磋商最新進展之最新資料。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由於符先生認購可

換股票據及向符先生建議收購第三方支付業務未必一定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

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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